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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 竹  縣  停  車  場  經  營  登  記  申  請  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  年        月        日

受文者:新竹縣政府

停車場經營公司名稱

( 個 人 申 請 免 填 )

大 型 車

小 型 車

機 車

種類

變 更 前 變 更 後 原 領 登 記 證 字 號 說 明

一.變更事項不敷填寫時,可自行黏貼,另紙應用.

附註:

變更事

項對照

表 二.變更事項如需文字敘述者,請以另紙補充說明

三.變更公司名稱或負責人者,應蓋新印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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